
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公开的若干规定》和

《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案件若干期限的规定》的通知 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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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12/2021_2022__E6_9C_80_

E9_AB_98_E4_BA_BA_E6_c80_312731.htm 最高人民法院印发

《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公开的若干规定》和《关于人民法院办

理执行案件若干期限的规定》的通知（法发[2006]35号）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

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现将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公开的若干规定》和《关于人民法

院办理执行案件若干期限的规定》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 执行中有何为题，请及时报告最高人民法院。2006年12

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公开的若干规定 为进

一步规范人民法院执行行为，增强执行工作的透明度，保障

当事人的知情权和监督权，进一步加强对执行工作的监督，

确保执行公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和有关

司法解释等规定，结合执行工作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一条 

本规定所称的执行公开，是指人民法院将案件执行过程和执

行程序予以公开。 第二条 人民法院应当通过通知、公告或者

法院网络、新闻媒体等方式，依法公开案件执行各个环节和

有关信息，但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等法律禁止公开的信

息除外。 第三条 人民法院应当向社会公开执行案件的立案标

准和启动程序。 人民法院对当事人的强制执行申请立案受理

后，应当及时将立案的有关情况、当事人在执行程序中的权

利和义务以及可能存在的执行风险书面告知当事人；不予立

案的，应当制作裁定书送达申请人，裁定书应当载明不予立



案的法律依据和理由。 第四条 人民法院应当向社会公开执行

费用的收费标准和根据，公开执行费减、缓、免交的基本条

件和程序。 第五条 人民法院受理执行案件后，应当及时将案

件承办人或合议庭成员及联系方式告知双方当事人。 第六条 

人民法院在执行过程中，申请执行人要求了解案件执行进展

情况的，执行人员应当如实告知。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

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